
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拟撤回行政许可告知书

舟建撤告决字〔 〕 号

浙江增洲重工科技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）：

年 月 日，我局开展了全市建筑业企业资质专项核查，

定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现你单位存在净资产、技术负责人、主

要人员（建造师、职称人员、技术工人）等不满足《建筑业企业资

质标准》中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标准要求的情况。定海区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年 月 日对你单位签发限期整改通知

书。整改期满后，定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你单位整改情况进行

复核，发现你单位净资产、技术负责人、主要人员（建造师、职称

人员、技术工人）等仍不满足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标准要

求，违反了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。

根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号）第

二十八条第二款，本机关拟撤回你单位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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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证书。

你单位可以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，向本机关提

出陈述或申辩的书面材料，并提供相关证据。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

放弃上述权利。

联系人：柴玲，联系电话： ，邮寄地址：舟山新

城海天大道 号 号楼。

附件：送达回证

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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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送 达 回 证

送达文书名

称及文号

送达人

送达地点

送达方式

送达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

送达单位

受送达人

（单位）

收件人

身份证号

移动电话

签名

备 注

收件人若非法人，留存法人授权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；

留存收件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
